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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林育丞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42
傳真：(02)8590-6065
電子郵件：lc25126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9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救字第114136344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部結合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，號召各地社工

師(員)支援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之社工服務，惠請

貴單位鼓勵所轄社工師(員)協助支援並核予公假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花蓮縣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重創該縣光復鄉等地，本部114

年9月24日即協調花蓮縣政府啟動一戶一社工服務，隨著災

害搶救時間延長，災民的脆弱性伴隨出現，亟需充實社工

服務量能，補充在地社工服務，本部結合社會工作師公會

全國聯合會，自114年10月4日起前往花蓮災區支援，成立

社工服務站，並進行家戶訪視，提供災民關懷支持、情緒

撫慰、福利諮詢等服務。

二、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持續徵求各單位社工投入支

援，惠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社工專業團體，鼓勵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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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轄社工並轉知轄內民間單位協助支援及核予公假，期透

過及時社工人力支援，使花蓮在地社工得以喘息，並協助

災民心理與生活重建，早日回歸正常生活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、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務
社會工作協會、臺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、臺灣學校社會工作協會、台灣原住
民族社會工作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社會工作督導服務協會、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
會、臺灣司法社工學會、臺灣健康照顧社會工作學會

副本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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